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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和 FASB 发布新收入准则更新（识别履约义务和许可） - 致

同研究之 IFRS 系列（五） 

 

间介 

2016 年 4 月 12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新收入准则（IFRS 15）的更

新，同时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及 2016 年 4 月 14

日发布了新收入准则（议题 606）的会计准则更新（2016-08）及（2016-10）。IASB 和

FASB 所做的准则更新保持了一致，但并非完全相同。更新内容并没有改变新收入准则的

核心原则，只是明确了主要责任人与代理人的判断、识别履约义务和许可的实施指引。

该更新与新收入准则同时生效实施。本文主要介绍关于识别履约义务和许可的实施指引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更新），这两个问题也是与 IASB 共同设立的联合过渡资源小组

（TRG）讨论和澄清的问题。 

 

一、识别履约义务的指引 

在企业能够识别与客户签订合同中的履约义务之前，企业首先要确定合同中承诺的

商品或服务。新收入准则更新期望能够减少实施准则中确定承诺的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和

复杂性，增加了以下指引。 

 1. 在识别履约义务时，如果承诺的商品或服务在合同文本中是不重要的，那么企

业不需要评估该承诺的商品或服务是否是履约义务。 

2. 为了识别合同中的履约义务，企业需要确定是否承诺的商品或服务是可明确区

分的(Distinct)。IFRS 15 第 27段和议题 606规定了需同时满足的两项标准以确定是否

可明确区分：一项标准是客户能够可获得收益（具体指引见 IFRS 15.28）；一项标准是

该承诺与合同中其他承诺可单独区分(Separately identifiable)（具体指引见 IFRS 

15.29）。针对“可单独区分”标准，新收入准则更新增加了该标准的指引，具体如下： 

（1）更好地表述了该原则，强调企业确定其承诺的性质是转移每一项商品或服务，

还是承诺转移一个整合的项目。 

（2）修订了相关因素和示例，实现与改进的单独可区分原则的表述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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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可的指引 

（一）区分功能性知识许可和象征性知识许可 

 IFRS 15和议题 606 包括了确定企业承诺授予一项知识产权许可的性质是提供访问

（获取）该企业知识产权的权利（Right to access）还是使用企业知识产权的权利

(Right to use)的指引 。如果是访问的权利，那么履约义务在一段时间内完成，收入

在一段时间内确认。如果是使用的权利，那么履约义务在时点完成，收入在时点确认。

新收入准则更新的目的是提高许可应用指引的可操作性和可理解性，澄清了以下问题：  

 1. 企业承诺向客户授予一项具有单独重要功能的知识产权许可（即功能性知识产

权），具有单独重要功能的情形包括：处理交易、完成一项功能或任务的能力，或能够

播放或播出。功能性知识产权包括软件、生物化合物或药物配方、已制作完成的媒体内

容（例如电影、电视节目或音乐）。 

授予功能性知识产权许可的性质为提供客户使用企业知识产权的权利。该承诺中不

包括在许可期间对这一知识产权提供支持或维护。相应的，企业所做承诺的本质是给予

客户使用该知识产权的权利(Right to use)，在许可授予时点，该知识产权是存在的。

但预计该企业会采取行动（即不将承诺的商品或服务转移给客户）改变客户有权享有的

该知识产权相关功能的情况除外。 

 企业授予客户知识产权的使用权的承诺，在客户能够使用并从中受益的时点履约完

成，因为企业授予一项许可的承诺仅仅是让相关知识产权能为客户所用及受益。  

2. 企业承诺向客户授予象征性知识产权的许可（即不具备单独重要功能的知识产

权），该承诺包括在许可期间对这一知识产权予以支持或维护。象征性知识产权包括品

牌、团队或商标名称、标识及特许经营权。 

授予象征性知识产权许可的性质为提供客户访问企业知识产权的权利。企业向客户

所做承诺的本质是：①授予客户使用知识产权并从中受益的权利，并让相关知识产权能

为客户所用及受益；②在许可期间（或在该知识产权的剩余经济寿命内，以二者中时间

较短者为准），企业对这一知识产权予以支持或维护。象征性知识产权的许可是在一段

时间内完成履约义务的。 

 3.企业考虑其授予许可性质的目的是将 IFRS 15 和议题 606中的其他指引应用到如

何识别包括许可和其他商品或服务的合同中的单独履约义务，特别是，确定履约义务在

一段时间内完成还是在一个时点完成的应用指引，以及如何更好地计量在一段时间内完

成的履约义务的完成程度。 

（二）基于销售或基于使用情况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IFRS 15和议题 606 中提供了何时确认获得知识产权许可时的基于销售或基于使用

情况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指引。新收入准则更新澄清了该指引应用的范围和适用性。 



3 
 

 1. 企业不能将基于销售或基于使用情况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分拆成一部分是遵循

基于销售或基于使用情况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确认指引，一部分是不遵循该指引。该

要求并不影响将交易价格分配至单独的履约义务。 

 2. 当与特许权使用费相关的主要项目是知识产权许可时，就需要应用基于销售或

基于使用情况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指引。 

（三）区分合同条款规定的是额外履约义务或是许可的属性 

新收入准则更新澄清了需要区分合同条款中，哪些是要求企业向客户转移额外的许

可（访问或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哪些是界定所承诺许可的属性（例如时间限制、地

理区域或者使用）。 

承诺许可的属性界定的是客户访问或使用知识产权的范围。因此，不能界定企业在

一个时点完成的履约义务还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履约义务，也不能产生一项企业向客户

转移额外的使用或访问知识产权权利的履约义务。 

三、IFRS 15 与 ASC 606 的差异 

1. ASC 606中，对于在客户已经获得商品控制权之后发生的运输和装卸活动，作为

一项会计政策选择，允许企业选择将其作为为了履行合同中企业所做的其他承诺而发生

的活动，而不是作为合同中承诺的一项服务。 IFRS 15的应用指引并不允许企业做出会

计政策选择。 

2. ASC 606中，所有的象征性知识产权的收入都在一段时间内确认，这与 IFRS 15

存在不同。IFRS 15的应用指引中，虽然大多数象征性知识产权也是在一段时间内确认

收入，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在许可期间内企业不会进行显著影响客户从知识产权

获得收益的能力的活动时，允许在时点确认收入。 

3. FASB对于许可的应用指引的修订和示例表明，对于许可的更新或者延期将导致收

入在更新期间的期初被确认。而 IASB决定不修订该方面的指引，因此，根据 IFRS 15，

对于许可的更新或者延期需要根据相关的事实和情况，可能在交易双方同意更新时确认

收入，或者在更新期间的期初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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